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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中呈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价值
李友根

  广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已

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通过并于 5 月 20

日起实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纸面

的法律、 文本的法律只有转化为实践中

的法律， 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决策的

依据和交往的规则， 才能真正实现其价

值。 为此， 全社会更应认真地对待《民

营经济促进法》 的实施， 笔者认为， 有

以下几点需要予以关注与重视。

以 “平等发展权” 为中心

维护民营企业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

济逐渐获得了宪法的确认。 现行宪法第

11 条明确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

的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

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

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

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 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

管理。” 1987 年的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

理暂行条例》 和 1988 年的 《私营企业

暂行条例》 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具

体体现和落实了对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

的鼓励、 支持和引导。

但是， 在社会舆论、 学术研究以及

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实施中， 一些争议和

声音扰乱了人们的认识， 进而影响、 阻

碍甚至破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于

是， 从 2002 年起， 党中央提出了“两

个毫不动摇” 的基本方针， 为宪法的规

定提供了党的政策加持， 向全社会表明

了党中央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定

态度。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再次明确：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

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

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宪法的

规定和党的政策虽然可以为人们提供根

本法的保障和政治方向的引领， 却无法

为人们的具体行为决策、 权益维护提供

规则的依据， 特别是司法救济中的请求

权基础。 这就需要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

落实与转化， 而这正是《民营经济促进

法》 制定的重大意义， 也是未来该法实

施的价值之一。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3 条第 3 款

第 2 句规定： “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

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市场

机会和发展权利。” 据此， 民营经济组

织（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以下

统一简称为 “民营企业”） 享有平等的

发展权利。 那么这一“平等发展权” 能

否成为今后民营企业寻求司法救济、 提

起诉讼的依据呢？ 在笔者看来， 尽管平

等发展权的主体、 内涵等还可以继续探

讨 （例如是否可以包括平等准入权、 平

等经营权或竞争权 、 平等保护权等），

但至少可以吸收或者取代“公平竞争

权” 等概念。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行政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第 12 条规

定： 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

公平竞争权的，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从而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

遍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并无“公平竞

争权” 这一规定与概念。 《民营经济促

进法》 规定的平等发展权， 不仅有效地

支撑了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

为今后企业的权益维护， 特别是在行政

垄断行为方面提供了坚实的权利基础。

以反歧视为主线全面落实

平等对待政策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平等原则，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

法律保护。” 由此， 宪法规定和党的政

策均要求对民营企业予以平等对待， 包

括平等的市场准入 （获得和使用生产要

素 ）、 平等的竞争机会 （参与市场竞

争）、 平等的法律保护。 而不能获得平

等对待， 也就是遭受歧视待遇即所有制

歧视。 于是， 保障平等对待或者反对所

有制歧视就成为《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

一根主线， 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提

供了丰富的救济渠道， 形成该法的鲜明

特色， 也必将成为其实施过程中需要认

真对待与探索的领域。

第 2 章的“公平竞争” 区别于 《反

垄断法》 及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从

反歧视、 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发展权或公

平竞争权的角度， 分别规定了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 公平竞争审查、 平等获得生

产要素、 政府政策及资源交易的平等对

待等内容。 此外， 第 24 条规定了金融

机构的平等对待、 第 25 条规定了资本

市场的平等对待、 第 28 条规定了公共

平台的平等对待、 第 51 条规定了执法

机关在行政处罚中的同等实施等。 对于

从事了歧视行为的相关主体， 《民营经

济促进法》 第 71 条规定： “违反本法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权机关

责令改正， 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一） 未经公平竞争审

查或者未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出台政策措

施； （二） 在招标投标、 政府采购等公

共资源交易中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

织。” 虽然该条内容既未规定如何启动，

更未明确有权机关， 但一方面现行其他

的法律法规如《反垄断法》 《政府采购

法》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等均有相应

的规定； 另一方面这些程序问题可以在

法律实施中不断地予以探索、 发展、 充

实与丰富， 而这正是 《民营经济促进

法》 实施的重大价值。

以审议监督、 考核评估等

机制确保法律实施

《民营经济促进法》 通篇共有 78

个条文， 其中有许多原则性、 鼓励性、

倡导性的法律条款。 这些条款给人以

“强制力弱” “可实施性不足” 的印象，

或称之为“软法”， 甚至有人认为制定

此类法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在笔者看

来， 这种认识源于对法律文本的刻板印

象： 法律文本只能是如同 《民法典》、

《刑法》 一样， 明确规定权利、 义务、

责任、 程序等各种规则， 从而可以由法

院在司法裁判时适用， 即以司法为中心

的裁判规范。 但事实上， 以促进法等命

名的法律即促进型立法是另一种形态的

法律文本， 即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或常

委会） 既要求政府有义务规定和采取相

应的措施 （表现为法定的职责）， 又规

定政府有权利规定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表现为裁量的空间）， 从而规范政府行

为， 以实现相应的法律目标 （如促进民

营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种以政府为中

心的行为规范。

《民营经济促进法》 文本共有 29

处规定了“支持” 类条款， 除了总则中

的 4 处“支持” 外， 其他章节中的“支

持” 条文， 既规定了政府的支持义务，

也授权政府依据实际情况采取支持措施

的自由裁量空间。 例如第 16 条“支持

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

工程”， 不仅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具

体的规范与标准， 也允许、 肯定甚至鼓

励有关部门与机构采取切实的举措加以

推动。 法律的要求使得政府官员和相关

机构不再担心允许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

大战略是否存在政治立场、 改革方向的

错误问题， 从而使“两个毫不动摇” 具

体体现为政府的义务与职责， 不仅为民

营企业提供了定心丸， 也为政府支持民

营企业增强了信心。 同样， 《民营经济

促进法》 全文共有 15 处“鼓励” 类条

款也是如此。 例如， 第 47 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鼓励

民营经济组织创业的政策， 提供公共服

务，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这些要求和规定政府行为的条款，

如何予以保障与落实？ 换言之， 如果政

府没有从事这些行为， 也不会有什么后

果的话， 那么这些法律条文不就没有意

义了？ 事实上， 促进型立法的实施与保

障机制的特色在于借助立法机关对政府

行为与绩效的审议与监督、 上级政府及

部门的考核与评估等机制， 通过行政机

关及其负责人员的各种奖惩来保障职责

的履行。 因此，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

实施， 将呈现出与其他裁判规范类法律

不同的实施方式， 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重要特色的呈现。

立法对法治各领域制度探

索提出要求

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民营

经济人士的强烈呼吁， 坚持问题导向，

《民营经济促进法》 针对近年来我国民

营企业普遍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了

专门性的规定， 涉及我国法治的各个领

域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因此， 贯彻落

实这些规定， 不仅是解决民营企业现实

问题的迫切需要， 更是推进我国法治进

步的有益举措， 需要在其他法律法规或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加以具体规定或者

细化。

例如， 第 50 条规定： “行政机关

开展执法活动应当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

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

响， 并对其合理、 合法诉求及时响应、

处置。” 第 62 条规定： “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财物， 应当遵守法定权限、 条

件和程序……。” 第 63 条规定： “规范

异地执法行为， 建立健全异地执法协助

制度。” 这些条文不仅要求执法机关健

全完善执法行为， 更涉及异地执法协

助、 查封扣押等诸多制度的修改完善。

只有如此， 方能彻底解决“远洋捕捞”

等违法的驱利型执法现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第 59 条第 3

款规定： “人格权益受到恶意侵害的民

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有权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

的措施。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

格权益受到恶意侵害致使民营经济组织

生产经营、 投资融资等活动遭受实际损

失的， 侵权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该

款包括了人格权禁令与损害赔偿责任两

个内容， 均指引着今后制度完善与司法

落实的方向。 该条的人格权禁令制度来

源于《民法典》 第 997 条的规定， 但在

有关构成要件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民

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不

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

的损害的， 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

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因此， 如何总结《民法典》 第 997 条司

法适用的经验教训， 结合《反家庭暴力

法》 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实施经

验， 更好地落实第 59 条， 对于保护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 《民营经济促进法》 规定的平等发展权， 不仅有效地支撑了司法解释的合

法性， 更重要的是为今后企业的权益维护， 特别是在行政垄断行为方面提

供了坚实的权利基础。

□ 保障平等对待或者反对所有制歧视成为 《民营经济促进法》 的一根主线，

虽然 《民营经济促进法》 第 71 条内容既未规定如何启动， 更未明确有权

机关， 但这些程序问题可以在法律实施中不断地予以探索、 发展、 充实与

丰富。

□ 促进型立法的实施与保障机制的特色在于借助立法机关对政府行为与绩效

的审议与监督、 上级政府及部门的考核与评估等机制， 通过行政机关及其

负责人员的各种奖惩来保障职责的履行。


